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 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政府（单位

名称）的 2025 年经开区（杨舍镇）中小学、幼儿园塑胶场地及足球场

草坪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

企业制造。相关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局部损坏塑胶场地拆除（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

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张家港市金桥塑胶有限公司（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86 人，营业收入为 2795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846 万元，属

于 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TPV 塑胶面层（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

业）行业；制造商为 张家港市金桥塑胶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

员 86 人，营业收入为 2795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846 万元，属于 小型

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拆除原老旧人造草坪（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

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张家港市金桥塑胶有限公司（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86 人，营业收入为 2795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846 万元，属

于 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拆除基层（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 张家港市金桥塑胶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86 

人，营业收入为 2795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846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水泥混凝土基础（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

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张家港市金桥塑胶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

人员 86 人，营业收入为 2795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846 万元，属于 小

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减震垫（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

业；制造商为 常州耐美舒新材料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2 

人，营业收入为 53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7.人造草坪（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 三泰敷织开发（昆山）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

员 60 人，营业收入为 9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000 万元，属于 小型

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8.平面块料拆除（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

业）行业；制造商为 张家港市金桥塑胶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

员 86 人，营业收入为 2795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846 万元，属于 小型

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9.石材楼地面（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 张家港市金桥塑胶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86 

人，营业收入为 2795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846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0.悬浮式拼装地板（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

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河北英利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247 人，营业收入为 14411 万元，资产总额为 19629 万元，

属于 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

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 

 

企业名称（盖章）：张家港市金桥塑胶有限公司 

日期：  2025  年  07  月  11  日 

 

注：供应商对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

300 号）中的标准，明确标的制造商所属企业类型。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

不填报。 

 

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

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

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

收入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 8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8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

业。其中，营业收入 6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

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其中，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5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5 人以下或营业收

入 1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其中，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



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

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

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

营业收入 2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

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

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

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

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 2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

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

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

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

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20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

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

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

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2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

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

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以下

或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8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

下的为微型企业。  

小微企业名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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